
申请注册集体商标能不能使用县名

产品名称 申请注册集体商标能不能使用县名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CRO服务商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源五路宝新科技园一期2#一层

联系电话 13148813770 13148813770

产品详情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与其他集体商标都是商标的一种类型，但其在使用方式、注册人与使用人的权利义务
等方面又有所不同。比如，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有确定的生产地域范围，其他集体商标指
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没有产地要求，把地理标志在其他商品或服务上注册为集体商标，易造成商品来源
和品质的误认。又如，地理标志是其产地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共有的权利，因而《商标法
实施条例》第四条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地理标志中地名的正
当使用——商品符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主体可以要求使用该商标，注册人“应当允许”；商
品符合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条件的主体，可以要求成为注册人的成员，不要求成为注册人成员的也可
以正当使用，注册人“无权禁止”。至于集体商标的使用人，仅 限于注册人的成员，注册人可以排除成
员以外其他主体的使用；在以外的商品或服务上注册为集体商标，可能会损害在其产地从事相关生产经
营活动，却无法成为注册人成员的部分主体的合法权益。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持有人想扩大产业链，想
将其在餐饮类别上注册为集体商标是有限制的。

农业大县，正在打造一个含县名的农产品区域品牌，是可以申请注册集体商标的，但需符合一定条件。

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可以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组成部分
。但含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名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申请，并非仅符合该单一条款规定即可注册，还应
同时符合诸如显著性等《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商标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纷纷以区域品牌为抓
手，进行产业整合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如果该农产品区域品牌由含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其它
显著性文字要素组成，应经长期大量使用产生商标的显著性，具有一定知名度，还须当地人民政府授权
。如果该农产品区域品牌由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商品（服务）通用名称组成，在经长期大量使用产
生商标的显著性，具有一定知名度，获得当地人民政府授权的同时，还要求指定使用商品（服务）与商
标所含商品（服务）通用名称一致或密切相关，且不会误认为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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